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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推进社区矫正检察工作全
面 发 展 ，曲 周 县 检 察 院 刑 事 执 行
检察部门创新工作机制，建立“三
诊”工作法，开创社区矫正检察工
作新局面。

“ 巡 回 问 诊 ”，提 升 检 察 监 督
质 效 。 积 极 运 用 巡 回 检 察 方 式 ，
通 过 随 机 抽 查 、突 击 检 查 的 方 式
对辖区内 10 个司法所 200 余名在
矫 人 员 进 行 检 查 ，对 发 现 的 问 题
及时督促整改。

“ 坐 堂 会 诊 ”，推 动 精 准 教 育

帮扶。联合县司法局建立定期研
讨 制 度 ，每 月 就 社 区 矫 正 工 作 存
在 的 问 题 召 开 专 题 理 论 研 讨 会 ，
邀 请 法 学 会 专 家 学 者 、人 民 监 督
员 等 专 业 人 员 共 同 研 究 ，探 索 社
矫对象分类管理措施。

“ 把 脉 寻 诊 ”，服 务 保 障 民 营
经济发展。认真落实最高检和省
检察院关于涉民营企业社矫对象
请 假 外 出 有 关 要 求 ，让 涉 民 营 企
业社矫对象既“出得去”又“管得
住”。 晏海豹

“三诊”工作法开创社矫检察工作新局面

曲周县检察院在推进涉案企
业 合 规 工 作 依 法 开 展 中 ，联 合 县
工商联、司法局、财政局、税务局
等 10 余家单位，建立健全涉案企
业 合 规 第 三 方 监 督 评 估 机 制 ，成
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

机 制 管 理 委 员 会 ，有 利 于 充 分 发
挥 企 业 合 规 制 度 效 能 ，有 效 惩 治
预 防 企 业 违 法 犯 罪 ，推 动 营 造 法
治 化 营 商 环 境 ，为 曲 周 县 经 济 社
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法
治保障。 刘志贝

曲 周 县 检 察 院 深 化 开 展“ 河
长+检察长”联动工作，围绕服务
大局，积极推动依法行政，推进社
会 治 理 ，实 现 公 益 诉 讼 检 察 工 作
高 质 量 发 展 ，切 实 把 加 强 辖 区 河
流治理、助力乡村振兴、建设美丽
曲 周 ，落 实 到 每 一 起 公 益 诉 讼 案
件中。

该院把持续加大生态环境和
资 源 保 护 领 域 办 案 力 度 ，凸 显 办

案 实 效 ，作 为 检 验 检 察 工 作 的 最
佳 成 果 ，通 过 联 合 该 县 河 长 办 、
水领办，从更全范围、更高层次、
更 深 层 面 服 务 滏 阳 河 、漳 河 流 域
生 态 高 水 平 保 护 和 曲 周 乡 村 振
兴建设高质量发展，推动“两河”
生 态 优 化 治 理 ，惠 及 沿 岸 群 众 ，
努 力 实 现 水 清 、河 畅 、岸 绿 、景
美、人安。

刘晓冬

“河长+检察长”机制优化“两河”生态

曲周县检察院坚持“全领域、
全流程、全类型”工作方法，推动
人民监督员工作高质量发展。

该 院 坚 持 以 监 督 促 规 范 ，将
人民监督员工作覆盖“四大检察”
和“十大业务”全部领域；以监督
促 透 明 ，将 人 民 监 督 员 工 作 覆 盖
案件受理、批捕、公诉、听证、信访
等 各 个 流 程 ，使 人 民 监 督 员 在 每
一个流程中都能够充分行使监督

权；以监督促提质，除检察业务工
作 外 ，在 检 察 文 化 阵 地 建 设 工 作
中 也 邀 请 人 民 监 督 员 监 督 ，促 进
各项工作顺利开展。

3 年来，该院共邀请人民监督
员参加监督活动 102 人（次），收到
监督建议 15 条并全部采纳，为改
进提高各项检察工作发挥了重要
作用。

吴纪平

人民监督员工作实现全领域覆盖

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

曲周县检察院司法警察大队细化警务培训制度，
以强化司法警察融入检察工作的本领为目标，持续抓
好《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训练大纲》的落实，灵活运用

“检法警队联合训练”“每周一训”、邀请“外脑”授课等
方式，广泛开展“六小练兵”活动，确保司法警察基本技
能和体能训练常态化，有效提升岗位练兵质效，为检察
工作创新发展提供有力警务保障。图为该院司法警察
大队邀请县法院司法警察一起进行警务技能训练。

耿文增 摄

为消除校园周边安全隐患，
优 化 未 成 年 人 的 成 长 环 境 ，近
日，曲周县检察院主动发挥公益
诉讼监督职责，联合县市场监督
管 理 局 对 校 园 周 边 商 铺 售 卖 的

“抽奖游戏”类商品开展排查、整
治活动。

活动中，联合检查组走访了
前河东小学、后河东小学等学校
周边商店。针对发现的个别商店
内 存 在“ 三 无 产 品 ”及 带 有 抽 奖
性质的“盲盒”等问题，联合检查

组当即责令下架，并对商家进行
了 批 评 教 育 ，引 导 其 合 法 、规 范
经营，共同抵制不利于学生健康
成长的商品。

该院还将联合相关职能部门
持续跟进校园周边治理，督促教
育行政部门加强在校学生合理消
费教育，及时刹住吹向孩子们的
变相赌博歪风，携手净化校园周
边 环 境 ，守 护 未 成 年 人 健 康 成
长。

范清雪

严查学校周边“抽奖游戏”陷阱

近日，曲周县检察院立足非
诉执行监督职能，与县法院行政
审 判 部 门 、执 行 部 门 沟 通 协 调 ，
加强对土地执法领域行政非诉执
行案件的检察监督，对尚未整改
到位的案件及时提出检察建议，
监督行政机关依法申请执行，并

对后续执行情况跟踪监督，保证
违法行为及时得到纠正。

下一步，该院将扎实开展行
政 检 察 监 督 ，实 现 法 律 监 督 的

“双赢多赢共赢”，助力提高公正
司法和依法行政的水平。

张凯

以能动检察推动依法行政

“土坑”酸菜、变味粉条等 11
类 侵 害 消 费 者 权 益 的 现 象 和 行
为 ，不 仅 损 害 人 民 群 众 的 利 益 ，
也给公共安全带来隐患。在开展
专项行动中，曲周县检察院对此
类案件线索进行了摸排调查。

该院重点调查了对于发现的
损害公益问题，相关行政机关是
否存在未依法履职或者监管不力

情形；涉环境和食药领域问题是
否严重损害公益、是否有适格主
体提起民事公益诉讼，必要时进
行支持起诉；摸排的线索是否同
时符合刑事立案标准，分析研
判，必要时进行线索移交，形
成内部联动，通过“一案三
查”确保公益安全。

赵亚勇

以问题为导向强化公益诉讼监督

曲周县检察院检务保障工作
始 终 坚 持 以“ 保 障 有 力 ，干 警 满
意 ”为 目 标 ，紧 紧 围 绕 检 察 中 心
工作，着力提升检务保障各项工
作 水 平 ，突 出 保 障 重 点 ，持 续 加
大 对 公 益 诉 讼 、社 会 综 合 治 理 、
扫黑除恶、司法救助等重点中心
工作的经费和装备保障力度。

为突出保障检察重点工作，

该院从健全体制机制入手，坚持
从严管理，在“过紧日子”的同时
满足好检察主业保障需求，将有
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；严格要求
检务保障工作人员，树立“多跑、
多问、多干”服务意识，勤与业务
部 门 沟 通 ，把 服 务 变 被 动 为 主
动 ，不 断 创 新 服 务 方 式 ，提 高 服
务质量。 秦伟

聚焦中心工作提高检务保障能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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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曲周县检察院在办理某钢企污染环境案过
程中，深化检察能动履职，增强案件证据审查亲历性，
承办检察官赴案发现场，实地勘查，进一步提升了证据
审查的效果，为检察工作“质量建设年”谋新篇、开新
局。图为检察官在案发现场实地察看。

张永谦 摄

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
根据我行与中融鑫瑞（北京）贵金属投资有限责任公

司签订的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我行已对合法拥有的庞博【平
银（唐山分行）个循抵字（2018）第 RL20180202000551 号】项
下（债权本金 340686.85 元，利息、罚息、违约金及其他费用
54753.89 元）全部债权及相关权益依法转让给中融鑫瑞（北
京）贵金属投资有限责任公司。

上述债权我行作为出让人，中融鑫瑞（北京）贵金属投
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受让人，现公告要求庞博或相关义务
人及因发生更名、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承债主体，
自公告之日起向中融鑫瑞（北京）贵金属投资有限责任公
司履行合同约定或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。

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，由庞博或相关义务人及因发生
更名、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承债主体自行承担，平
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

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
根据我行与陆荣莉签订的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我行已对

合 法 拥 有 的 张 建 军【平 银（唐 山 分 行）个 循 抵 字（2019）第
RL20190329003508 号】项下（债权本金 677889.89 元，利息、罚
息 、违 约 金 及 其 他 费 用 37769.17 元）全 部 债 权 及 相 关 权 益
依法转让给陆荣莉。

上述债权我行作为出让人，陆荣莉作为受让人，现公
告要求张建军或相关义务人及因发生更名、丧失民事主体
资格等情况的承债主体，自公告之日起向陆荣莉履行合同
约定或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。

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，由张建军或相关义务人及因发
生更名、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承债主体自行承担，
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

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
根据我行与张杰签订的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我行已对合

法 拥 有 的 张 建 丽【平 银（唐 山 分 行）个 循 抵 字（2019）第
RL20190911000418 号】项下（债权本金 370067.31 元，利息、罚
息 、违 约 金 及 其 他 费 用 23047.56 元）全 部 债 权 及 相 关 权 益
依法转让给张杰。

上述债权我行作为出让人，张杰作为受让人，现公告
要求张建丽或相关义务人及因发生更名、丧失民事主体资
格等情况的承债主体，自公告之日起向张杰履行合同约定
或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。

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，由张建丽或相关义务人及因发
生更名、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承债主体自行承担，
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

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
根据我行与张杰签订的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我行已对合

法 拥 有 的 王 凤 辉【平 银（唐 山 分 行）个 抵 字（2017）第
RL20170711002889 号】项下（债权本金 234892.39 元，利息、罚
息 、违 约 金 及 其 他 费 用 58016.76 元）全 部 债 权 及 相 关 权 益
依法转让给张杰。

上述债权我行作为出让人，张杰作为受让人，现公告
要求王凤辉或相关义务人及因发生更名、丧失民事主体资
格等情况的承债主体，自公告之日起向张杰履行合同约定
或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。

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，由王凤辉或相关义务人及因发
生更名、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承债主体自行承担，
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

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
根据我行与唐宝佳签订的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我行已

对合法拥有的阚为利【平银（唐山分行）个信贷字（2017）
第 RL20170623002810 号】项 下（债 权 本 金 211382.84 元 ，利
息、罚息、违约金及其他费用 195241.48 元）全部债权及相
关权益依法转让给唐宝佳。

上述债权我行作为出让人，唐宝佳作为受让人，现
公告要求阚为利或相关义务人及因发生更名、丧失民事
主体资格等情况的承债主体，自公告之日起向唐宝佳履
行合同约定或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。

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，由阚为利或相关义务人及因
发生更名、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承债主体自行承
担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

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
根据我行与韩清超签订的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我行已

对合法拥有的高永双【平银（唐山分行）个信贷字（2018）
第 RL20181107001984 号】项 下（债 权 本 金 202313.88 元 ，利
息、罚息、违约金及其他费用 107440.33 元）全部债权及相
关权益依法转让给韩清超。

上述债权我行作为出让人，韩清超作为受让人，现
公告要求高永双或相关义务人及因发生更名、丧失民事
主体资格等情况的承债主体，自公告之日起向韩清超履
行合同约定或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。

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，由高永双或相关义务人及因
发生更名、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承债主体自行承
担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

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
根据我行与韩清超签订的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我行已

对合法拥有的廖翠红【平银（唐山分行）个信贷字（2019）
第 RL20190810000090 号】项 下（债 权 本 金 67589.4 元 ，利
息、罚息、违约金及其他费用 33156.98 元）全部债权及相
关权益依法转让给韩清超。

上述债权我行作为出让人，韩清超作为受让人，现
公告要求廖翠红或相关义务人及因发生更名、丧失民事
主体资格等情况的承债主体，自公告之日起向韩清超履
行合同约定或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。

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，由廖翠红或相关义务人及因
发生更名、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承债主体自行承
担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

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
根据我行与白天培签订的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我行已

对合法拥有的周立东【平银（唐山分行）个抵贷字（2019）
第 RL20190925001983 号】项 下（债 权 本 金 765806.32 元 ，利
息、罚息、违约金及其他费用 181069.83 元）全部债权及相
关权益依法转让给白天培。

上述债权我行作为出让人，白天培作为受让人，现
公告要求周立东或相关义务人及因发生更名、丧失民事
主体资格等情况的承债主体，自公告之日起向白天培履
行合同约定或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。

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，由周立东或相关义务人及因
发生更名、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承债主体自行承
担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

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
根据我行与中融鑫瑞（北京）贵金属投资

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我行
已对合法拥有的刘冬振【平银（唐山分行）个
循 抵 字（2018）第 RL20180326002014 号】项 下
（债权本金 450824.34 元，利息、罚息、违约金及
其他费用 72935.53 元）全部债权及相关权益依
法转让给中融鑫瑞（北京）贵金属投资有限责
任公司。

上述债权我行作为出让人，中融鑫瑞（北
京）贵金属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受让人，现
公 告 要 求 刘 冬 振 或 相 关 义 务 人 及 因 发 生 更
名、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承债主体，自
公告之日起向中融鑫瑞（北京）贵金属投资有
限责任公司履行合同约定或法院判决与裁定
确定的全部义务。

由 此 产 生 的 一 切 后 果 ，由 刘 冬 振 或 相 关
义 务 人 及 因 发 生 更 名 、丧 失 民 事 主 体 资 格 等
情 况 的 承 债 主 体 自 行 承 担 ，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
限公司唐山分行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

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
根据我行与中融鑫瑞（北京）贵金属投资

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我行
已对合法拥有的徐武海【平银（唐山分行）个
抵 字（2017）第 RL20170519002986 号】项 下（债
权 本 金 465206.21 元 ，利 息 、罚 息 、违 约 金 及 其
他费用 72207.31 元）全部债权及相关权益依法
转让给中融鑫瑞（北京）贵金属投资有限责任
公司。

上述债权我行作为出让人，中融鑫瑞（北
京）贵金属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受让人，现
公 告 要 求 徐 武 海 或 相 关 义 务 人 及 因 发 生 更
名、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承债主体，自
公告之日起向中融鑫瑞（北京）贵金属投资有
限责任公司履行合同约定或法院判决与裁定
确定的全部义务。

由 此 产 生 的 一 切 后 果 ，由 徐 武 海 或 相 关
义 务 人 及 因 发 生 更 名 、丧 失 民 事 主 体 资 格 等
情 况 的 承 债 主 体 自 行 承 担 ，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
限公司唐山分行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

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
根 据 我 行 与 许 凤 梅 签 订 的《债 权 转 让 协

议》，我行已对合法拥有的宋晓林【平银（唐山
分行）个抵字（2017）第 RL2017091200693 号】项
下（债权本金 984699.41 元，利息、罚息、违约金
及 其 他 费 用 175276.56 元）全 部 债 权 及 相 关 权
益依法转让给许凤梅。

上 述 债 权 我 行 作 为 出 让 人 ，许 凤 梅 作 为
受 让 人 ，现 公 告 要 求 宋 晓 林 或 相 关 义 务 人 及
因 发 生 更 名 、丧 失 民 事 主 体 资 格 等 情 况 的 承
债 主 体 ，自 公 告 之 日 起 向 许 凤 梅 履 行 合 同 约
定或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。

由 此 产 生 的 一 切 后 果 ，由 宋 晓 林 或 相 关
义 务 人 及 因 发 生 更 名 、丧 失 民 事 主 体 资 格 等
情 况 的 承 债 主 体 自 行 承 担 ，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
限公司唐山分行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

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
根据我行与王赛签订的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我行已对

合法拥有的侯希光【平银（唐山分行）个循抵字（2018）第
RL20181218001669 号】项 下（债 权 本 金 364936.75 元 ，利
息、罚息、违约金及其他费用 53717.02 元）全部债权及相
关权益依法转让给王赛。

上述债权我行作为出让人，王赛作为受让人，现公
告要求侯希光或相关义务人及因发生更名、丧失民事主
体资格等情况的承债主体，自公告之日起向王赛履行合
同约定或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。

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，由侯希光或相关义务人及因
发生更名、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承债主体自行承
担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

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
根据我行与王赛签订的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我行已对

合法拥有的熊振美【平银（唐山分行）个循抵字（2019）第
RL20191025003932 号】项 下（债 权 本 金 664893.13 元 ，利
息、罚息、违约金及其他费用 77359.02 元）全部债权及相
关权益依法转让给王赛。

上述债权我行作为出让人，王赛作为受让人，现公
告要求熊振美或相关义务人及因发生更名、丧失民事主
体资格等情况的承债主体，自公告之日起向王赛履行合
同约定或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。

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，由熊振美或相关义务人及因
发生更名、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承债主体自行承
担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

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
根据我行与王赛签订的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我行已对

合法拥有的王立云【平银（唐山分行）个循抵字（2020）第
RL20200428002667 号】项 下（债 权 本 金 231154.79 元 ，利
息、罚息、违约金及其他费用 27432.56 元）全部债权及相
关权益依法转让给王赛。

上述债权我行作为出让人，王赛作为受让人，现公
告要求王立云或相关义务人及因发生更名、丧失民事主
体资格等情况的承债主体，自公告之日起向王赛履行合
同约定或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。

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，由王立云或相关义务人及因
发生更名、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承债主体自行承
担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

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
根据我行与王赛签订的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我行已对

合 法 拥 有 的 倪 庆 彪【平 银（唐 山 分 行）个 抵 字（2017）第
RL20170608001837 号】项 下（债 权 本 金 590806.46 元 ，利
息 、罚 息 、违 约 金 及 其 他 费 用 144395.46 元）全 部 债 权 及
相关权益依法转让给王赛。

上述债权我行作为出让人，王赛作为受让人，现公
告要求倪庆彪或相关义务人及因发生更名、丧失民事主
体资格等情况的承债主体，自公告之日起向王赛履行合
同约定或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。

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，由倪庆彪或相关义务人及因
发生更名、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承债主体自行承
担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

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
根据我行与韩清超签订的《债权转让协

议》，我行已对合法拥有的褚艳冬【平银（唐
山 分 行 ） 个 信 贷 字 （2020） 第
RL20200111001595 号 】 项 下 （ 债 权 本 金
38475.85 元，利息、罚息、违约金及其他费用
16599.87 元）全 部 债 权 及 相 关 权 益 依 法 转 让
给韩清超。

上述债权我行作为出让人，韩清超作为
受让人，现公告要求褚艳冬或相关义务人及
因发生更名、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承
债主体，自公告之日起向韩清超履行合同约
定或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。

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，由褚艳冬或相关
义务人及因发生更名、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
情况的承债主体自行承担，平安银行股份有
限公司唐山分行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

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
根 据 我 行 与 北 京 锦 绣 善 合 资 产 管 理 有

限公司签订的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我行已对合
法拥有的李春健【平银（唐山分行）个循抵字
（2018）第 RL20180223000113 号】项下（债权本
金 382787.46 元，利息、罚息、违约金及其他费
用 78549.72 元）全 部 债 权 及 相 关 权 益 依 法 转
让给唐宝佳。

上述债权我行作为出让人，北京锦绣善
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受让人，现公告要
求李春健或相关义务人及因发生更名、丧失
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承债主体，自公告之
日 起 向 北 京 锦 绣 善 合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履
行 合 同 约 定 或 法 院 判 决 与 裁 定 确 定 的 全 部
义务。

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，由李春健或相关
义务人及因发生更名、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
情况的承债主体自行承担，平安银行股份有
限公司唐山分行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

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
根 据 我 行 与 中 融 鑫 瑞（北 京）贵 金 属 投

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我
行已对合法拥有的高大威【平银（唐山分行）
个 抵 字（2017）第 RL20170801002558 号】项 下
（债权本金 279643.82 元，利息、罚息、违约金
及其他费用 37645.5 元）全部债权及相关权益
依法转让给中融鑫瑞（北京）贵金属投资有
限责任公司。

上 述 债 权 我 行 作 为 出 让 人 ，中 融 鑫 瑞
（北京）贵金属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受让
人，现公告要求高大威或相关义务人及因发
生更名、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承债主
体，自公告之日起向中融鑫瑞（北京）贵金属
投 资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履 行 合 同 约 定 或 法 院 判
决与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。

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，由高大威或相关
义务人及因发生更名、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
情况的承债主体自行承担，平安银行股份有
限公司唐山分行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

程立富：
本院受理原告河北维航机械设备租赁有

限 公 司 诉 你 租 赁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现 已 审 理 终
结。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（2021）冀 0105 民
初 10553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
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
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
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
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项宝红（130636196607203820）、
项宝民（110105197007262172）:

本院受理的陈忠申请执行项宝红婚姻家
庭 、继 承 纠 纷 一 案 ，案 号 为（2020）冀 0105 执
1611 号。现申请人陈忠依法申请追加项宝民
为本案被执行人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
诉讼法》第一百三十八条之规定，现向你公告
送达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及相关证据材料，自
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视为送达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赵慧（13010519700421032X）、何国庄（13010219690614003X）、
河北名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911301005755078302）、河北公元
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91130185MA0CQ63485）:

本院受理的李小燕申请执行赵慧、何国庄、河北名邦房地产
开 发 有 限 公 司 、合 同 、无 因 管 理 、不 当 得 利 纠 纷 一 案 ，案 号 为
（2021）冀 0105 执 51 号。现申请人李小燕依法申请追加河北公元
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三十八条之规定，现向你公告送达追加被执行
人申请书，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视为送达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董凯林（130182199010286613）、崔亚冲（130123198812032717）、
赵永飞（130123199008242734）、杨朝科（130126198901202713）：

本院受理的河北飞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河北林林木
业有限公司合同、无因管理、不当得利纠纷一案，案号为（2021）冀
0105 执 2047 号。现申请人河北飞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依法申请
追加董凯林、崔亚冲、赵永飞、杨朝科为本案被执行人，依照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三十八条之规定，现向你公告送
达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及相关证据材料，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视
为送达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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